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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集团如何应对“营改增”

王庆宁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财务投资部 南京 210092）

【摘要】“营改增”对报业集团而言是一项政策利好。本文从税负、盈利和现金流量三个方面阐述了“营改增”对报业集

团具有正面、有利的影响，并就报业集团实施“营改增”提出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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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包括江苏在内的多个省和直辖市自2012

年10月1日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即“营改增”）试点工作，广告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

的一部分也被纳入此次试点范围。广告是报业集团的主要收

入来源之一，本文就“营改增”对报业集团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提出应对之策。

一、“营改增”对报业集团的影响

1. 对税负的影响。报纸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有其独特的

流转与价值增值过程。一般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其价值是增

加的，而报纸在出版印刷和发行销售的过程中，不但未实现

增值，反而出现“减值”，即报价与成本倒挂。与此同时，报纸

行业增值税进项税和销项税的税率也出现倒挂，报纸原材料

——新闻纸和印刷材料的进项税税率为 17%，而报纸销售的

销项税税率为13%。

“营改增”以前，由于这两方面原因，报业集团的进项税

额往往大于销项税额，账面出现进项税留抵，且留抵数如滚

雪球般逐年增大。“营改增”之后，按照税务机关规定，报业集

团 2012年 10月 1日之前留抵的进项税不能用于抵扣广告收

入应缴销项税额，但可抵扣报纸发行、印刷和货物销售应缴

销项税额，且2012年10月1日及以后新增的进项税可全额抵扣

各类销项税。这样一来，报业集团进项税留抵数就不再增加。

报业集团实施“营改增”以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大多低

于按营业税税率计算应缴的营业税，行业整体税负下降。其

原因在于，报业集团的成本中新闻纸和印刷耗材等原材料所

占的比重较大，用来抵扣的进项税较为充足。税负下降的具

体幅度视报业集团的不同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报业集团新

闻纸用量越多，进项税额越大，税负降幅就越大。

此外，报业集团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纳税的报社，如果

发行量小或者报纸版数少，则用纸量少、进项税少，“营改增”

后很可能会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若税负增加很多，按有关

政策可向地方财政申请临时补贴，也可在集团内部通过业务

整合降低税负。

2. 对盈利的影响。

（1）其他成本费用不变的情况下。举例：甲报业集团全年

发行收入 30 000万元，广告收入 50 000万元；全年原材料成

本（新闻纸和印刷费用）31 000万元，除营业税金以外的其他

成本费用 35 00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则甲报业集团

“营改增”前后的盈利情况对比见表1：

从表 1 看出，“营改增”后报业集团广告收入不再缴

纳营业税，改缴增值税，使得营业税金减少 2 500 万元

（50 000×5%）；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广告款除去 6%的销项

税之后才能计入收入，即计入营业收入的只是广告款中的

94.34%（1÷1.06×100%），另外5.66%的部分计入增值税销项税

额，故营业收入也相应减少。记入营业收入的广告款为47 170

万元（50 000÷1.06或 50 000×94.34%），记入销项税额的广告

款为 2 830 万元（50 000×5.66%），营业收入减少 2 830万元

（50 000-47 170）。假设其他收支因素不变，甲报业集团“营改

增”后的利润总额较“营改增”前减少了330万元，即该减少额

系营业收入减少额与营业税金减少额之差。

（2）不再计提广告占版进项税的情况下。从上例来看，在

其他成本费用不变的情况下，报业集团“营改增”之后的利润

总额有所下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营改增”后报纸广

告占版进项税不再转出，报业集团的利润总额其实是增加

的。“营改增”前，对报纸销售征收增值税，报纸广告征收营业

项 目

发行收入

广告收入

营业收入

新闻纸和印刷成本

营业税金

其他成本费用

总成本

利润总额

“营改增”前

30 000

50 000

80 000

31 000

2 500

35 000

68 500

11 500

“营改增”后

30 000

47 170

77 170

31 000

0

35 000

66 000

11 170

增减额

0

-2 830

-2 830

0

-2 500

0

-2 500

-330

表 1 单位：万元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3.11下·71·□

税，为避免重复征税，对报纸销售征收的增值税理应不涵盖

报纸广告版面，而广告版面所含有的进项税同样也不能用于

抵扣，应当转出。鉴于此，报业集团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根据

广告版面占报纸总版面的比例，将广告版面所含的进项税予

以转出，计入成本。“营改增”后，广告占版进项税不再转出，

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了报业集团的利润总额。

续上例：假设甲报业集团全年广告版面占报纸总版面的

比例为 20%，从新闻纸和印刷材料进项税中转出的广告占版

进项税为 1 054万元（31 000×17%×20%），则甲报业集团“营

改增”前后的盈利情况对比见表 2。从表 2 看出，“营改增”

后报业集团的广告收入减少了 2 830万元，营业税金减少了

2 500万元，成本费用下降了1 054万元，最终导致利润总额增

加724万元。

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报业集团

能取得更多的、可抵扣的进项税，成本费用会进一步下降，客

观上更加有利于盈利水平的提高。

3. 对现金流量的影响。“营改增”对报业集团现金流量的

影响也是正面的：一方面，“营改增”后报业集团原来留抵的

进项税可以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比例用于抵扣，相当于将原

来留抵的进项税慢慢变现；另一方面，“营改增”后报业集团

缴纳的增值税少于“营改增”前缴纳的营业税，税负下降，现

金流出减少，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随之下

降。同时，“营改增”后向广告客户收取的销项税和向供应商

支付的进项税记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在广告收入不变的情况

下，对现金流量表并无影响。

二、报业集团应对“营改增”之策

1. 合理进行业务整合。如前所述，“营改增”对报业集团

而言是税收政策的一项利好，其原因就在于报业集团因购买

新闻纸等原材料而取得大量的进项税。但是，如果报业集团

内负责采购新闻纸的单位是法人企业（如物资供应公司），即

报业集团与采购单位之间是母子公司关系，则很难享受到

“营改增”的政策红利。为此，必须进行业务整合，将新闻纸采

购业务交由集团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部（如物资采购中

心）来承担。同样，对于广告销项税较多而进项税不足的集团

内独立纳税单位，条件许可时可注销其法人资格，将其变更

为集团母公司内的一个事业部。

2. 尽力增加进项税额。报业集团母公司作为一个纳税主

体，实施“营改增”后，在广告销项税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应

取得充足的合法进项税用于抵扣。为此，集团可明确规定，各

单位、各部门在日常购买商品、购进货物或接受各类增值税

应税劳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取得销售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以增加本单位的进项税抵扣，同时降低成本费用。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取得时间也是宜早不宜迟，就新闻纸采购而

言，只要纸张验收入库，就应在第一时间取得供应商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财务部门及时入账、及时认证。

3. 完善细化会计核算。报业集团经营业务种类较多，涉

及广告、发行、印刷（承代印）、商品物资购销等多个方面。不

同业务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比如，广告业务销项税率为

6%，发行业务为 13%，印刷业务和物资销售业务均为 17%。应

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分别核算，在“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下按

业务类别设置“广告收入”、“发行收入”、“印刷收入”、“商品

物资销售收入”等明细科目，并在有关财务报表里分类列示。

另外，还可以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

目下增设四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不同业务、不同税率下的

销项税额，以便于税务会计人员按照新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也便于财务分析人员就“营改增”前后的广告到账情况进行

对比分析，将“营改增”后账面广告收入加上6%销项税，与“营

改增”前的上年度数据作同口径比较，从而准确地分析广告

收入的增减变化，判断经营态势。

报业集团母公司往往由多家事业部所组成，各事业部可

分别实行二级核算，包括税费在内的各项会计数据最终由集

团本部汇总。分别核算不仅是税务部门的规范要求，也是集

团内部考核与管理的基本需要。

4. 重点加强过程管理。“营改增”对报业集团而言是一项

全新的实务性工作，具体实施时，一方面要在地税机关终结

广告营业税申报，缴销地税发票，另一方面要启用国税开票

系统，申领增值税发票。为保障广告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广告

开票的平稳过渡，报业集团财务部门要与税务机关保持密切

沟通，在国税开票系统软硬件落实到位的同时，安排相关人

员参加学习培训，确保财务主管人员知晓政策，一线操作人

员熟悉新的开票系统。同时，报业集团还要根据税法规定，结

合实际情况，完善本单位的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以规范处

理“营改增”后可能出现的广告增值税发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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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发行收入

广告收入

总收入

新闻纸和印刷材料

营业税金

其他成本费用

其中：广告占版进项税转出

总成本

利润总额

“营改增”前

30 000

50 000

80 000

31 000

2 500

35 000

1 054

68 500

11 500

“营改增”后

30 000

47 170

77 170

31 000

0

33 946

0

64 946

12 224

增减额

0

-2 830

-2 830

0

-2 500

-1 054

-1 054

-3 554

724

表 2 单位：万元


